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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应急〔2023〕10 号

关于印发《宣城市应急管理局 2023 年度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的通知

局机关有关科室：

为进一步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规范安全生产监督检

查行为，提升安全生产监管执法效能，做好 2023 年度全市非煤

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工贸行业和应急管理安全监管工

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安徽省安全生产条例》

《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职管理规定》《安全生产年度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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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等要求，结合我市安全生产工作实际情况，

制定《宣城市应急管理局 2023 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业

经市政府审核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宣城市应急管理局

2023 年 2 月 16 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抄送：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宣城市司法局，各县市区应急管理局。

宣城市应急管理局办公室 2023 年 2月 16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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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城市应急管理局 2023 年度安全生产

监督检查计划

为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规范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行

为，提升安全生产监管执法效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职管理规定》等规定，对

照《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应急管理部关于规

范督查检查考核和执法检查的意见》等要求，结合全市安全生产

工作实际，编制 2023 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一、工作目标和主要任务

（一）工作目标

通过编制实施 2023 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指导我局

承担执法职责的科室对有关生产经营单位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

律、法规、规章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切实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

责，加大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力度，督促生产经营单位严格落实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推动全市生产安全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继续下

降，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较大及以上事故的发生，推动全市安全

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二）主要任务

按照“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的要求，结合推进安

全生产监督检查“双随机、一公开”工作，深入开展安全生产监

督检查，督促生产经营单位全面排查和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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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生产经营单位本质安全水平；持续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

全监管，深入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章生

产经营行为；确保监督检查计划完成率 100%；违法行为查处率

100%；督促发现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整改率达到 100%，力争安

全生产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败诉率为零。

二、编制依据及考量因素

（一）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

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关于深化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

法改革的意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条例》《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依法

履职管理规定》《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应急管

理部关于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和执法检查的意见》《应急管理部关

于加强安全生产执法工作的意见》《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

编制办法》《安全生产执法手册（2020 年版）》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章、规定和政策。

（二）考量因素

1.行政执法人员的数量和能力。

2.本部门监管检查职责范围内生产经营单位的数量、分布、

生产规模及其安全生产状况。

3.重点检查的行业领域及生产经营单位状况。

4.道路交通状况以及执法车辆、技术装备配备和执法经费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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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5.影响年度监督检查计划执行的其他因素。

（三）编制原则。按照统筹兼顾、分类分级、突出重点、提

高效能、守牢底线的原则，编制年度监督检查计划。

三、行政执法工作人员数量和执法工作日测算

（一）行政执法人员数量

根据《中共宣城市委办公室 宣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宣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等

10个部门“三定”规定的通知》（办〔2019〕28号）和《中共宣城

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同意设立宣城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

支队〉的批复》（宣编〔2023〕50号）等规定，我局共有行政编制

25名，事业编制28名，实际在册人员38人（其中，局领导8人），

实际纳入2023年度行政执法人员数量为27名，占在册人数的71%。

其中：

从事非煤矿山行业安全监管执法工作人员 2 名；

从事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等

行业安全监管执法工作人员 3 名；

从事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和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安全监

管执法工作人员 4 名；

从事应急管理监管执法工作人员 2 名。

从事政策法规、综合协调、执法监督、调查统计、办公室、

行政审批、纪检监察等工作人员 16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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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执法工作日测算

1.总法定工作日。总法定工作日是指国家规定的法定工作日

和本部门行政执法人员总数的乘积。总法定工作日＝国家法定工

作日（全年天数－全年公休日数－国家法定节假日数）×执法人

员数量＝（365－105－11）×27＝6723 个工作日。其中，2023

年全年 365 日，共 52周，双休日 105 日，国家法定节假日 11 日。

2.其他执法工作日。其他执法工作日包括开展安全生产综合

监管；实施行政许可；组织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和处理；调查核实

安全生产投诉举报；参加有关部门联合执法；办理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登记、备案；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办理行政

复议、行政应诉；完成上级及市委、市政府安排的执法工作任务

预计所占用的工作日等。

参照前 3 个年度的统计平均数，结合执法工作实际，测算

2023 年度其他执法工作日为 3509 个工作日。

3.非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包括参加机关值班、学习、

培训、考核、会议、检查指导下级应急管理部门工作、参加党群

活动、病假、事假、法定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等工作预

计所占用的工作日等。

参照前 3 个年度的统计平均数，结合机构改革后工作实际，

测算 2023 年度非执法工作日为 2950 个工作日。

4.监督检查工作日。监督检查工作日=总法定工作日（6723）

-其他执法工作日（3509）-非执法工作日（2950）=264 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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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其中，监督检查非煤矿山企业 74 个工作日，工贸行业企业

124 个工作日，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和非药品类易制毒企业 52

个工作日，安全生产应急管理有关单位 14 个工作日。

四、检查名单和责任科室

根据宣城市应急管理局监督检查执法人员、监管范围、监管

对象等因素，结合年度重点工作安排，计划在 2023 年安排监督

检查生产经营单位 78 家，其中重点检查单位 64 家，一般检查单

位 14 家，分别占年度监督检查比例为 82.1%、17.9%。双随机部

门联合抽查计划 8 家，不纳入监督检查占比统计范围。

（一）重点检查单位名单（64 家）及责任科室

1.联合检查单位（6 家）及责任科室（列在首位的为牵头科

室）：安徽郎溪南方水泥有限公司郎溪县凌笪独山水泥用石灰岩

矿（责任科室：安全监管一科、应急科）、宣城华通矿业有限公

司（责任科室：安全监管一科、应急科）、安徽宣城海螺水泥有

限公司（小葛村矿区水泥灰岩矿） （责任科室：安全监管二科、

安全监管一科、应急科）、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宁国水泥

厂（灰岩矿）（责任科室：安全监管二科、安全监管一科、应急

科）、安徽省郎溪县鸿泰钢铁有限公司（安全监管二科、危险化

学品监管科）、安徽司尔特化肥科技有限公司宣城分公司（危险

化学品监管科、应急科）。

2. 非煤矿山及尾矿库企业（11 家）：宣城全鑫矿业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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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麻姑山铜钼矿、安徽钱塘钼矿有限公司檀树岭尾矿库、安徽省

绩溪钨业有限公司金竹坑尾矿库、安徽中萤矿业有限公司凤形山

尾矿库、宣城市宏均矿业有限公司、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

公司宣城市宣州区马尾山硫铁矿、宁国市庄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小塘口生产系统、泾县银山岭矿业有限公司、旌德县新义莹石有

限公司清正萤石矿新义一矿、泾县包合苏岭方解石矿、安徽省泾

县山鹰硅业有限公司（责任科室：安全监管一科）。

2.工贸行业企业（25 家）：安徽宣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

徽皖南烟叶有限责任公司、宣城市宏达锌业有限公司、宣城福美

达新材料有限公司、安徽美乐柯制冷空调设备有限公司、安徽东

立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郎溪

联合重工科技有限公司、郎溪远华纺织有限公司、德特威勒密封

技术（安徽）有限公司、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安徽中

鼎减震橡胶技术有限公司、安徽中鼎橡塑制品有限公司、安徽省

泾县隆鑫钢铁有限公司、安徽海普克电气有限公司、安徽江南泵

阀集团有限公司、安徽威力盟机械有限公司、安徽科讯新材料有

限公司、安徽富凯特材有限公司、安徽省绩溪家德钢结构有限责

任公司、安徽辉隆集团辉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宣城龙华电子

有限公司、宣城方翔羽绒制品有限公司、宣城市凯兴食品有限责

任公司、安徽飞翔电器有限公司（责任科室：安全监管二科）。

4.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12 家）：宁国久天化工有限公司、

宣城亨泰电子化学材料有限公司、安徽申兰华色材有限公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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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立兴新材料有限公司、安徽双建气体有限公司、绩溪县博达化

工科技有限公司、锦洋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仁信环保

材料有限公司、宣城美诺华药业有限公司、安徽成泰化学科技有

限公司、绩溪县现代化工责任有限公司、安徽梁溪环保新材料有

限公司（责任科室：危险化学品监管科）。

5.烟花爆竹经营企业（9 家）：宣城市皖东南花炮有限责任

公司、郎溪县烟花爆竹批发有限公司、郎溪县盛腾烟花爆竹销售

有限公司、宁国市安鸣烟花销售有限公司、宁国市宁鸿烟花爆竹

经营有限公司、泾县祥信土产日杂有限公司、绩溪县祥和烟花爆

竹销售有限公司、旌德县华佳花炮有限公司、宣城市昌盛花炮有

限责任公司（责任科室：危险化学品监管科）。

6.应急管理专项检查企业（1 家）：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

公司安徽宣城石油分公司（责任科室：应急科）。

（二）一般检查单位计划（14 家）及责任科室

由相关科室从 2023 年局监管对象名录库中（重点检查单位

除外），随机抽取一般检查单位 14 家。其中，非煤矿山及尾矿库

企业 7 家，工贸企业 3 家，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 3 家，安全生

产应急管理有关单位 1 家（责任科室：安全监管一科、安全监管

二科、危险化学品监管科、应急科、办公室）。

（三）双随机部门联合抽查计划（8 家）及责任科室

根据双随机部门联合抽查工作要求，今年拟对 8 家企业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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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联合抽查。其中，非煤矿山企业 4 家，工贸企业 3 家，非药

品类易制毒化学品企业 1 家（责任科室：安全监管一科、安全监

管二科、危险化学品监管科）。

非煤矿山，工贸企业，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和非药品类易

制毒化学品，安全生产应急管理监督检查计划详情见附件 1、2、

3、4。

五、保障措施

（一）压实责任，深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提高政治站位，

按照深化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要求，尽快理顺应急管理综

合执法体制，配齐配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专业人员力量，压紧压

实应急管理执法责任链条。深刻认识实施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计划在履职尽责中的导向作用，务必将思想统一到全局的决策部

署上来，结合推进安全生产分类分级精准化执法，抓好年度监督

检查计划的实施，并做好实施过程中的统计、分析和总结工作。

（二）突出重点，提升综合行政执法效能。科学统筹人员力

量和时间，进一步细化、分解年度监督检查任务，积极谋划、提

前部署，提高执法检查针对性、实效性，坚决杜绝一般化、简单

化、“大呼隆”等粗放式执法检查。执法检查要坚持问题导向、

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强化重点时段执法，聚焦重点检查事项，

要紧盯关键环节、要害岗位、重点设施，强化对安全管理条件差、

问题隐患突出、严重违法违规、存在重大危险源以及上一年度发

生事故的企业的监管力度。



- 11 -

（三）健全机制，规范综合行政执法行为。健全联合执法机

制，动态更新综合检查事项清单，避免多头重复检查。推行“企

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岗位操作人员全过程在场”和“执法+

专家”工作模式。推广“互联网+执法”系统应用，实现执法全

过程留痕和可回溯管理，提升执法水平。深入落实行政执法“三

项制度”，促进执法公开透明、合法规范。定期开展执法案卷评

查，持续提高执法能力和办案水平。建立完善执法考核评议机制，

落实《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职管理规定》，严格执法责

任追究。

（四）创新方法，坚持强化服务普治结合。严格落实“谁执

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灵活运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警示

告诫等方式，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融入监督检查全过

程。据工作需要邀请专家参与监管执法活动，充分发挥专家专长，

对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给予指导服务。要踩稳“执法刚性”与“执

法温度”的平衡点，注重适用法律答疑解惑，提供安全咨询和整

改指导，全面推行“说理式”执法，激发企业守法自觉，提升企

业安全管理水平。

（五）凝聚合力，锻造高素质专业队伍。严格执行执法人员

持证上岗、亮证执法要求，统一着装，佩戴统一标志，加强执法

队伍仪容风纪教育管理，使用规范用语，树立文明执法良好形象。

强化执法人员思想政治理论、执法业务、法律知识和职业道德教

育培训，推动实战化执法能力训练，做到学、思、践、悟上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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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融合，形成比学赶超良好氛围，全力打造一支纪律严明、作风

过硬、执法高效、群众满意的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尖兵。

附件：1.2023 年度非煤矿山监督检查计划

2.2023 年度工贸行业企业监督检查计划

3.2023 年度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和非药品类易制

毒化学品监督检查计划

4.2023 年度安全生产应急管理监督检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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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3 年度非煤矿山监督检查计划

一、全市非煤矿山企业基本情况

截止 2022 年底，全市（不含广德）持相关证照的非煤矿山

129 座，其中地下矿山 53 座，露天矿山 68 座，尾矿库 8 座。

根据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非煤矿山安全监管部门年度监管

执法计划编制办法（试行）》和《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关于推进安

全生产分类分级执法的指导意见（试行）》，市局直接监管非煤矿

山 3 座，县、市、区直接监管非煤矿山 126 座。2022 年全市复

工复产的非煤矿山 51 座，其中地下矿山 18 座，露天矿山 29 座，

尾矿库 4 座。

二、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和工作日测算

（一）行政执法人员数量

安全生产监管一科现有工作人员 2 人，实际从事非煤矿山安

全监管的行政执法人员 2 人，均持有效执法证件。

（二）工作日测算

1.总法定工作日（498 个工作日）。总法定工作日是指国家

规定的法定工作日和本部门行政执法人员总数的乘积。总法定工

作日＝国家法定工作日（全年天数－全年公休日数－国家法定节

假日数）×直接从事非煤矿山行政执法人员数量＝（36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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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498 个工作日。其中，2023 年全年 365 日，共 52周，

双休日 105 日，国家法定节假日 11 日。

2.监督检查工作日（74 个工作日）。监督检查工作日是指应

急管理部门对生产经营单位开展监督检查的工作日，其数额为总

法定工作日减去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所剩余的工作

日。监督检查工作日＝总法定工作日－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

工作日＝498－245－179＝74 个工作日。

3.其他执法工作日（245 个工作日）。其他执法工作日包括

开展安全设施“三同时”、应急预案等检查监督、参加非煤矿山

事故调查和处理、调查核实非煤矿山投诉举报、参加有关部门联

合执法、非煤矿山企业申报安证现场复核检查、审查和网上报送、

办理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规定的登记、备案、现场监督非

煤矿山评审组织单位对申报安全标准化企业评审和审查、积极推

进非煤矿山企业职业能力提升行动，对非煤矿山企业主要负责

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考核考试监考、办理行政

复议、行政诉讼、协助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应急管理部门工作、

召开（参加）全市非煤矿山监管工作有关会议等。

（1）开展安全设施“三同时”、应急预案等检查监督（20

个工作日）。预计企业 10 家，每家企业每次安排 2 名工作人员，

每家企业 1 个工作日，合计 10×2×1＝20 个工作日。

（2）参加非煤矿山事故调查和处理（20 个工作日）。每人

10 个工作日，安排 2 名工作人员，合计 10×2＝20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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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调查核实非煤矿山投诉举报（32 个工作日）。按照 8

起测算，每起 2 个工作日，安排 2 名工作人员，合计 8×2×2＝

32 个工作日。

（4）参加有关部门联合执法（4 个工作日）。按照每半年 1

次，每次 2 个工作日，安排 1 名工作人员，合计 2×2×1＝4 个

工作日。

（5）非煤矿山企业申报安证现场复核检查、审查和网上报

送（90 个工作日）。按照 30 家测算，每家 1.5 个工作日，安排 2

名工作人员，合计 30×1.5×2＝90 个工作日。

（6）办理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规定的登记、备案（12

个工作日）。每月 1 个工作日，安排 1 名工作人员，合计 1×12

＝12 个工作日。

（7）现场监督非煤矿山评审组织单位对申报安全标准化企

业评审和审查（30 个工作日）。按照 15 家测算，每次 1 个工作

日，安排 2 名工作人员，合计 15×1×2＝30 个工作日。

（8）积极推进非煤矿山企业职业能力提升行动，对非煤矿

山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考核考试

监考（10 个工作日）。综合往年情况，按照 5 次测算，每次 1 个

工作日、监考 2 人。合计 5×1×2＝10 个工作日。

（9）办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12 个工作日）。按照每年 2

次，每次 3 个工作日，安排 2 名工作人员，合计 2×3×2＝12 个

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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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协助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应急管理部门工作（12

个工作日）。陪同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省应急管理厅、国家矿

山安全监察局安徽局等国家和省有关部门的领导现场督查、检

查、调研每年平均 6 次，每次 2 个工作日，安排 1 名工作人员，

合计 6×2×1＝12 个工作日。

（11）召开（参加）全市非煤矿山监管工作有关会议（3 个

工作日）。每年召开 1 次，每次准备 1 个工作日、会期 0.5 个工

作日共 1.5 个工作日，安排 2 名工作人员，合计 1×1.5×2＝3

个工作日。

4.非执法工作日（179 个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包括应急

值班、学习、培训、会议、考核、检查指导下级应急管理部门工

作、参加党群活动、病事假、法定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

等。

（1）应急值班（48 个工作日）。每月每人 2 个工作日，2 人，

合计 2×2×12＝48 个工作日。

（2）学习、培训、会议、考核（73 个工作日）。

①学习每月每人 2 个工作日，合计 2×12×2＝48 个工作日。

②培训每年 1 次每人 4 个工作日，合计 1×4×2＝8 个工作

日。

③会议每月每人 0.5 个工作日，合计 0.5×12×2＝12 个工

作日。

④考核每年 1 次每人 2.5 个工作日，合计 2×2.5＝5 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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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3）检查指导下级应急管理部门工作（24 个工作日）。每

半年 1 次检查指导 6 个县级局每个单位 1 个工作日，每次安排 2

名工作人员，合计 6×1×2×2＝24 个工作日。

（4）参加党群活动（8 个工作日）。每季度每人 1 个工作日，

2 人，合计 1×2×4＝8 个工作日。

（5）病假、事假（16 个工作日）。每人每季度 2 个工作日，

2 人，合计 2×2×4＝16 个工作日。

（6）法定年休假（10 个工作日）。安全生产监管一科 2 人

工龄不足 10 年，每人休假 5 天，合计 2×5=10 个工作日。

三、检查安排

2023 年度监督检查共 22 家企业，共 74 个工作日，分为重

点检查和一般检查，一般检查以“双随机、一公开”方式实施检

查。其中：重点检查的单位共 15 家企业，占年度监督检查计划

的比例为 68.2%，安排 60 个工作日，占年度监督检查工作日的

比例为 81.1%；一般检查的单位共 7 家，占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的

比例为 31.8%，安排 14 个工作日，占年度监督检查工作日的比

例为 18.9%。监督检查计划如下：

（一）重点检查工作安排

对列入《2023 年宣城市非煤矿山重点检查单位名录库》（见

附表）的企业进行检查，全年共 15 家企业，检查、复查 30 家次。

其中，安全风险较高的尾矿库“头顶库”3 家，每年检查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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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查 1 次；安全风险较高的单班下井人数超 30 人的非煤地下矿

山 1 家，每年检查 1 次、复查 1 次；省属以上非煤矿山企业 3 家，

每年检查 1 次、复查 1 次；近三年发生过造成人员死亡安全事故

的矿山 6 家，每年检查 1 次、复查 1 次；安全风险较高的非煤地

下矿山 2 家，每年检查 1 次、复查 1 次；每次 2 名执法人员，每

家企业每次用时 1 个工作日，合计 15×2×2=60 个工作日。

（二）一般检查工作安排

在《2023 年宣城市非煤矿山重点检查单位名录库》以外的

全市复工复产非煤矿山企业中随机抽查 7 家企业，每家企业检查

1 次，每次 2 名执法人员，每家企业用时 1 个工作日，合计 7×

2=14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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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023 年宣城市非煤矿山重点检查单位名录库

序号 企业名称 住所或地址 行业领域 备注

一、安全生产风险等级较高的生产经营单位

1
宣城全鑫矿业有限公司麻姑山铜
钼矿

宣城市宣州区丁
店乡麻姑山

非煤矿山
单班下井人数超
30 人的地下矿山

2
安徽钱塘钼矿有限公司檀树岭尾
矿库

宣城市泾县茂林
镇凤村

非煤矿山 尾矿库“头顶库”

3
安徽省绩溪钨业有限公司金竹坑
尾矿库

宣城市瀛洲镇巧
川村

非煤矿山 尾矿库“头顶库”

4
安徽中萤矿业有限公司凤形山尾
矿库

宣城市旌德县版
书镇江坑村

非煤矿山 尾矿库“头顶库”

5 泾县包合苏岭方解石矿
宣城市泾县桃花
潭镇苏岭村

非煤矿山 地下矿山

6 安徽省泾县山鹰硅业有限公司
宣城市泾县桃花
潭镇前岸村

非煤矿山 地下矿山

二、近三年发生过造成人员死亡的生产安全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

7 宣城市宏均矿业有限公司
宣城市宣州区狸
桥镇长山村

非煤矿山 地下矿山

8 宣城华通矿业有限公司
宣城市宣州区狸
桥镇马山埠

非煤矿山 地下矿山

9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宣城市宣州区马尾山硫铁矿

宣城市宣州区朱
桥乡北山

非煤矿山 地下矿山

10
宁国市庄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小
塘口生产系统

宣城市宁国市甲
路镇庄村

非煤矿山 地下矿山

11 泾县银山岭矿业有限公司
宣城市泾县茂林
镇铜山村

非煤矿山 地下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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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住所或地址 行业领域 备注

12
旌德县新义莹石有限公司清正萤
石矿新义一矿

宣城市旌德县版
书镇

非煤矿山 地下矿山

三、省属及以上非煤矿山企业

13
安徽郎溪南方水泥有限公司郎溪
县凌笪独山水泥用石灰岩矿

宣城市郎溪县伍
牙山林场

非煤矿山 央企，露天矿山

14
安徽宣城海螺水泥有限公司小葛
村矿区水泥灰岩矿

宣城市宣州区水
东镇

非煤矿山 省属，露天矿山

15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宁国
水泥厂石灰岩矿

宣城市宁国市港
口镇山门村

非煤矿山 省属，露天矿山

四、纳入安全生产失信行为联合惩戒对象的生产经营单位

/ / / /

五、发现存在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生产经营单位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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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3 年度工贸行业企业监督检查计划

一、全市工贸企业基本情况

截止 2022 年底，全市（不含广德）应急管理信息化平台内

注册在营工贸企业 1400 家，其中涉金属冶炼作业 178 家，涉氨

制冷 2 家，粉尘涉爆 64 家，涉有限空间作业 327 家。

二、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和工作日测算

（一）行政执法人员数量

安全生产监管二科现有工作人员 4 人，实际从事工贸安全监

管的行政执法人员共有 3 人，均持有效执法证件。

（二）工作日测算

1.总法定工作日（747 个工作日）。总法定工作日是指国家

规定的法定工作日和本部门行政执法人员总数的乘积。总法定工

作日＝国家法定工作日（全年天数－全年公休日数－国家法定节

假日数）×直接从事工贸行政执法人员数量＝（365－105－11）

×3＝747 个工作日。其中，2022 年全年 365 日，共 52周，双休

日 105 日，国家法定节假日 11 日。

2.监督检查工作日（124 个工作日）。监督检查工作日是指

应急管理部门对生产经营单位开展监督检查的工作日，其数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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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法定工作日减去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所剩余的工作

日。监督检查工作日＝总法定工作日－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

工作日＝747－261－362＝124 个工作日。

3.其他执法工作日（261 个工作日）。其他执法工作日包括

对标准化达标企业抽查、核查安全生产投诉举报、参与市直其它

部门联合执法检查、参加市局组织重点节假日等重点时段的安全

督查、办理行政处罚案件、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和处理、参加金属

冶炼行业及其他培训考核监考等。

（1）标准化申报企业资料审查（30 个工作日）。全年预计

对 30 家标准化申报企业资料进行审查，每起 0.5 个工作日，安

排 2 名工作人员，合计 30×0.5×2=30 个工作日。

（2）核查安全生产投诉举报（40 个工作日）。全年预计 10

起，每起 2 个工作日，安排 2 名工作人员，合计 10×2×2=40 个

工作日。

（3）参与市直其它部门联合执法检查（6 个工作日）。全

年预计联合执法检查 3 起，每起 1 个工作日，安排 2 名工作人员，

合计 3×1×2=6 个工作日。

（4）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和处理（40 个工作日）。全年预计

工贸行业事故调查处理 2 起，每起 10 个工作日，2 名工作人员

参与，合计 2×10×2=40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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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办理行政处罚案件（100 个工作日）。全年预计办理

行政处罚案件 10 起，每起 5 个工作日，2 名工作人员参与，合

计 10×5×2=100 个工作日。

（6）参加金属冶炼行业及其他培训考核监考（45个工作日）。

全年预计开展金属冶炼行业及其他培训考核 5 起，每起 3 个工作

日，3 名工作人员参与，合计 5×3×3=45 个工作日。

4.非执法工作日（362 个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包括应急

值班、学习、培训、会议、考核、资料整理归档、统计分析、拟

文、文件转发、参加党群活动、病事假、法定年休假、探亲假、

婚（丧）假等。

（1）应急值班（72 个工作日）。每月每人 2 天，3 人，合计

2×3×12＝72 个工作日。

（2）学习、培训、会议、考核（102 个工作日）。

①学习每月每人 1 天，3 人，合计 1×12×3＝36 个工作日。

②培训每年 1 次每人 5 天，3 人，合计 1×5×3＝15 个工作

日。

③会议每月 1 次每人 1 天，3 人，合计 12×1×3＝36 个工

作日。

④考核每年 1 次每人 5 天，3 人，合计 1×5×3＝15 个工作

日。

（3）安徽省应急管理信息化平台系统维护（12 个工作日）。

每月 1 天,1 人，合计 1×1×12＝12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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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资料整理归档、统计分析、拟文、文件转发（108 个

工作日）。每人每月 3 天，3 人，合计 1×12×3×3＝108 个工作

日。

（5）参加党群活动（36 个工作日）。每人每月 1 天，3 人，

合计 12×1×3=36 个工作日。

（6）病假、事假（12 个工作日）。每人每季度 1 天，3 人，

合计 1×3×4＝12 个工作日。

（7）法定年休假（20 个工作日）。按安全生产监管二科 1

人工龄超过 10 年，每人休假 10 天；2 人工龄不足 10 年，每人

休假 5 天，合计 1×10+2×5=20 个工作日。

三、检查安排

2023 年度监督检查共 31 家企业，共 124 个工作日，分为重

点检查和一般检查，一般检查以“双随机、一公开”方式实施检

查。其中：重点检查的单位共 28 家企业，占年度监督检查计划

的比例为 90.3%，安排 112 个工作日，占年度监督检查工作日的

比例为 90.3%；一般检查的单位共 3 家，占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的

比例为 9.7%，安排 12 个工作日，占年度监督检查工作日的比例

为 9.7%。监督检查计划如下：

（一）重点企业检查工作安排

对列入《2023 年工贸行业重点检查单位名录库》（见附表）

内的重点企业进行检查，全年共 28 家企业，检查、复查 56 家次。

每次 2 名执法人员，每家企业每次用时 1 个工作日，共需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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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12 个工作日。

（二）一般企业检查工作安排

全年在《2023 年工贸行业重点检查单位名录库》（见附表）

以外的工贸行业企业开展随机抽查 3 家企业，共检查、复查 6 家

次。每次 2 名执法人员，每家企业每次用时 1 个工作日，共需要

3×2×2×1=12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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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023 年工贸行业重点检查单位名录库

序
号

企业名称 住所或地址 行业领域 备注

一、安全生产风险等级较高的生产经营单位

1 安徽宣城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宣城市宣州区水东镇 建材

2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宁国水泥厂 宁国市港口镇山门村 建材

3 安徽宣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宣城市北门工业干道
28 号

商贸

4 安徽皖南烟叶有限责任公司 宣城市鳌峰中路 72 号 商贸

5 宣城市宏达锌业有限公司
宣城市宣州经济开发区
叠翠西路 9号

有色

6 宣城福美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宣城市宣州区经济开发
区梅子冈路 5号

轻工

7 安徽美乐柯制冷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宣城市宣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

轻工

8 安徽东立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宣城市宣州区水东镇开
发区

机械

9 安徽省郎溪县鸿泰钢铁有限公司
宣城市郎溪县新发镇高
家村

冶金

10 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宣城市郎溪县梅渚镇郎
梅路

机械

11 郎溪联合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宣城市郎溪经济开发区 机械

12 郎溪远华纺织有限公司
宣城市郎溪县十字镇经
济开发区

纺织

13 德特威勒密封技术（安徽）有限公司
宣城市宁国经济技术开
发区

轻工

14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中
鼎工业园

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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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企业名称 住所或地址 行业领域 备注

15 安徽中鼎减震橡胶技术有限公司
宁国市梅林镇鼎湖北路
1号中鼎工业园

轻工

16 安徽中鼎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河
沥园区东城大道 81 号

轻工

17 安徽省泾县隆鑫钢铁有限公司
宣城市泾县经济开发区
张家洼路 1号

冶金

18 安徽海普克电气有限公司 泾县经济开发区琴溪路 机械

19 安徽江南泵阀集团有限公司 宣城市泾县经济开发区 机械

20 安徽威力盟机械有限公司 宣城市泾县经济开发区 机械

21 安徽科讯新材料有限公司
宣城市旌德县蔡家桥镇
高溪村

轻工

22 安徽富凯特材有限公司 绩溪县临溪镇曹渡桥 冶金

23 安徽省绩溪家德钢结构有限责任公司
绩溪县生态工业园区徽
山大道 6号

机械

24 安徽辉隆集团辉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宣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宝城路 1016 号

有色

25 宣城龙华电子有限公司
宣城市宣城经济技术开
发区金坝分区

轻工

26 宣城方翔羽绒制品有限公司
宣城市宣州区诚信街
51 号

轻工

二、上一年发生过造成人员死亡的生产安全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

27 宣城市凯兴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宣城市宣州区杨柳镇高
桥村

轻工

28 安徽飞翔电器有限公司
宣城市旌德县旌阳镇篁
嘉桥

机械

三、纳入安全生产失信行为联合惩戒对象的生产经营单位

/ / / /

四、发现存在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生产经营单位

/ / / /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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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3 年度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

和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监督检查计划

一、全市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和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企

业基本情况

截止 2022 年底，全市（不含广德）共有取得《危险化学品

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企业 29 家，危险化学品使用企业

13 家（含 1 家领取危险化学品使用许可证的），取得《危险化

学品经营许可证》的 248 家（其中成品油加油站 241 家，带有储

存经营危险化学品2家，油库1家，无储存经营危险化学品4家），

取得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或备案的企业 24 家，

取得《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的企业 9 家。

二、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和工作日确定

（一）行政执法人员数量

危化科现有工作人员 4 人，实际从事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

和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安全监管的执法人员总人数为 4 人，均

持有效执法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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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日测算

1.总法定工作日（共 996 个工作日）。2023 年全年 365 天，

公休日为105 天，国家法定节假日11天。直接从事危险化学品、

烟花爆竹和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安全监管执法人员总数为4人。

则总法定工作日为996 个工作日。

总法定工作日=国家规定的法定工作日（全年天数减全年公

休减国家法定节假日数）×直接从事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和非

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行政执法人员总数=（365－105-11）天×4

人=996 个工作日。

2.监督检查工作日（共 52个工作日）。监督检查工作日是指

应急管理部门对生产经营单位开展监督检查的工作日，其数额为

总法定工作日减去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所剩余的工作

日。监督检查工作日＝总法定工作日－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

工作日＝996－503－441＝52 个工作日。

3.其他执法工作日测算（共 503 个工作日）。其他执法工作

日包括危险化学品生产许可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烟花爆

竹批发企业经营许可证申报资料审查及现场核查，安全生产投诉

举报核查，参与市直其它部门联合执法检查，参加市局组织重点

节假日等重点时段的安全督查，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和处理，危险

化学品领域安全防控监测信息系统运维等。

（1）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许可工作（共

36 个工作日）。全年 13 家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申请延期换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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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2 人审查申报材料及现场复核，平均每家企业需 1 个工作日，

合计 13×2×1=26 个工作日。全年 5 家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申请

变更许可证，由 2 人审查申报材料，平均每家企业需 1 个工作日，

合计 5×2×1=10 个工作日。

（2）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经营许可证》许可工作（共 134

个工作日）。全年 84 家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申请新领证或延期

换证，由 2 人审查申报材料及现场复核，平均每家企业需 0.5 个

工作日，合计 84×2×0.5=84 个工作日。全年 50 家危险化学品

经营企业申请变更许可证，由 2 人审查申报材料，平均每家企业

需 0.5 个工作日，合计 50×2×0.5=50 个工作日。

（3）烟花爆竹批发企业《经营许可证》许可工作（共 4 个

工作日）。全年 2 家烟花爆竹批发企业申请延期或重新换证，由

2 人审查申报材料及现场复核，平均每家企业需 1 个工作日，合

计 2×2×1=4 个工作日。

（4）建设项目安全许可工作（共 50 个工作日）。全年建设

项目安全条件和安全设施设计专篇审查及备案共计约 25 次，每

次 2 名工作人员，每次 1 个工作日，共需 25×2×1=50 个工作日。

（5）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和处理（共 32 个工作日）。全年危

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事故调查处理预计全年各 1 次，由 2 名工作

人员负责，每次每人 8 个工作日，合计 2×2×8=32 个工作日。



- 31 -

（6）安全生产举报查处（共 20 个工作日）。需要 2 名工作

人员负责举报查处相关工作，全年 10 起，每起 1 天，合计 2×

10×1=20 个工作日。

（7）参与市直其它部门联合执法检查及市局组织重点节假

日、“两会”期间等安全检查（共 18 个工作日）。联合执法检

查全年 6 次，每次 1 个工作日，1 名工作人员参与。计 6×1×1=6

个工作日；参与市局组织安全督查全年 6 次，每次 2 个工作日，

1 名工作人员参与。 计 6×2×1=12 个工作日。

（8）参与重大危险源企业督导检查（共 56 个工作日）。2

名工作人员负责，每轮 14 个工作日，共督导检查 2 轮，合计 2

×2×14=56 个工作日。

（9）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防控监测信息系统运维。（共 24

个工作日）。全年系统运维时间 12 个月，从事系统审核管理工

作人员 1 人，每月 2 天，合计 1×2×12=24 个工作日。

（10）统计各县市区应急局上报的“打非治违”各类报表、

信息报送、工作总结等（共 6 个工作日）。1 名工作人员负责，

每月 0.5 个工作日，合计 1×12×0.5=6 个工作日。

（11）听证、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共 3 个工作日）。全年

听证、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各 1 次，1 名工作人员负责，每次 1

个工作日，合计 3×1×1=3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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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打非专项检查（共 12 个工作日）。对 6 个县（市、

区）打非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专项督查，每年组织一次，每个县市

区 1 天，2 名工作人员负责，合计 6×1×2=12 个工作日。

（13）组织安全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考核培训（100 个

工作日）。根据三年专项整治方案要求，提升安全管理人员职业

能力，组织安全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考核培训，全年 10 期，

每次培训考核 5 个工作日，每次 2 名工作人员，计：5×10×2=100

个工作日。

（14）组织辖区危险化学品企业开展学习交流（8个工作日）。

全年 2 次，每次 2 个工作日，每次 2 名工作人员负责组织，计：

2×2×2=8 个工作日。

4.非执法工作日测算（共 441 个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包

括学习、培训、会议、迎检、考核、资料整理归档、统计分析、

拟文、文件转发、参加党群活动等。

（1）学习、培训、迎检、考核、会议（共 368 个工作日）

①每周每人学习、参加局机关、视频会议 1 天，计：0.5×4

×52=104 个工作日。

②培训每人每年 4 天，合计 4×4=16 个工作日。

③迎接上级检查、考核，全年每人 10 天，计 4×10=40 个工

作日。

④资料整理归档、统计分析、拟文、文件转发、每周每人需

1 天，计:1×4×52=208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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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定年休假（共 25 个工作日）。1 人工龄满 10 年不

足 15 年，休假 10 天；3 人工龄满 1 年不满 10 年，休假 5 天。

合计 10+5+5+5=25 个工作日。

（3）参加党群活动（共 24 个工作日）。每人每月 0.5 个工

作日，合计 4×0.5×12=24 个工作日。

（4）其他工作日（共 24 个工作日）。4 名工作人员中，1

人兼职招商引资工作,1 人兼职支部工作，每月需要 1 个工作日，

合计 2×1×12=24 个工作日。

三、检查安排

2023 年度监督检查共 25 家企业，共 52 个工作日，分为重

点检查和一般检查，一般检查以“双随机、一公开”方式实施检

查。其中：重点检查的单位共 22 家企业，占年度监督检查计划

的比例为 88%，安排 46 个工作日，占年度监督检查工作日的比

例为 88%；一般检查的单位共 3 家，占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的比例

为 12 %，安排 6 个工作日，占年度监督检查工作日的比例为 12%。

监督检查计划如下：

（一）重点检查企业工作安排

对列入《重点检查单位名录库》（见附表）的 22 家企业，按

照重点时段、重要时期等要求开展监督检查。全年对安徽司尔特

化肥科技有限公司宣城分公司开展 2 次检查，对其余 21 家企业

开展 1 次检查。每次选派 2 名执法人员，每家企业用时 1 个工作

日，共需要 2×21×1+2×2×2×1=46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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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般检查安排

在《2023 年宣城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科重点检查企业名

录》以外的全市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中随机抽查 3 家企业，

每家企业检查 1 次，每次 2 名执法人员，每家企业用时 1 个工作

日，合计 3×1×2=6 个工作日。

附表

2023 年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科重点检查企业名录

序
号

企业名称 住所或地址 行业领域 备注

一、安全生产风险等级较高的生产经营单位

1 宁国久天化工有限公司 宁国市汪溪街道 危险化学品生产

2 宣城亨泰电子化学材料有限公司 宣城高新区 危险化学品生产

3 安徽申兰华色材有限公司 宣城高新区 危险化学品生产

4 安徽立兴新材料有限公司 绩溪县华阳镇 危险化学品生产

5 安徽双建气体有限公司 郎溪县建平镇 危险化学品生产

6 绩溪县博达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绩溪县华阳镇 危险化学品生产

7 锦洋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宁国市港口镇 危险化学品生产

8 安徽省仁信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郎溪县新发镇 危险化学品使用

9 宣城美诺华药业有限公司 宣城高新区 危险化学品生产

10 安徽成泰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宣城高新区 危险化学品生产

11 绩溪县现代化工责任有限公司 绩溪县华阳镇 危险化学品生产

12 安徽梁溪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 郎溪县梅渚镇 危险化学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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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企业名称 住所或地址 行业领域 备注

13 宣城市皖东南花炮有限责任公司 宣州区沈村镇 烟花爆竹经营

14 郎溪县烟花爆竹批发有限公司 郎溪县建平镇 烟花爆竹经营

15 郎溪县盛腾烟花爆竹销售有限公司 郎溪县梅渚镇 烟花爆竹经营

16 宁国市安鸣烟花销售有限公司 宁国市姚高村 烟花爆竹经营

17 宁国市宁鸿烟花爆竹经营有限公司 宁国市汪溪镇 烟花爆竹经营

18 泾县祥信土产日杂有限公司
泾县丁家桥镇官
庄村红旗组

烟花爆竹经营

19 绩溪县祥和烟花爆竹销售有限公司 绩溪县临溪镇 烟花爆竹经营

20 旌德县华佳花炮有限公司 旌德县三溪镇 烟花爆竹经营

21 宣城市昌盛花炮有限责任公司 宣州区裘公 烟花爆竹经营

二、近三年发生过造成人员死亡的生产安全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

22 安徽司尔特化肥科技有限公司宣城分公司 宣城高新区 危险化学品生产 2021 年事故

三、纳入安全生产失信行为联合惩戒对象的生产经营单位

/ / / /

四、发现存在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生产经营单位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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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3 年度安全生产应急管理监督检查计划

一、基本情况

截至 2023 年 1 月 19 日，全市已填报应急预案企业 3228 家，

注册企业 3239 家。

二、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和工作日测算

（一）行政执法人员数量

应急科现有工作人员 2 人，实际从事应急管理的行政执法人

员共有 2 人，均持有效执法证件。

（二）工作日测算

1.总法定工作日（498 个工作日）。

总法定工作日是指国家规定的法定工作日和本部门行政执

法人员总数的乘积。总法定工作日＝国家法定工作日（全年天数

－全年公休日数－国家法定节假日数）×直接从事应急管理行政

执法人员数量＝（365－105－11）×2＝498 个工作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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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全年 365 日，共 52周，双休日 105 日，国家法定节假日

11 日。

2.监督检查工作日（14 个工作日）。监督检查工作日是指应

急管理部门对生产经营单位开展监督检查的工作日，其数额为总

法定工作日减去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所剩余的工作

日。监督检查工作日＝总法定工作日－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

工作日＝498－264－220＝14 个工作日。

3.其他执法工作日（264 个工作日）。包括承担应急值守、

应急管理信息化建设、应急管理信息化平台管理、事故灾难现场

协调保障和应急救援和召开全市应急救援工作相关会议等事项。

（1）承担应急值守工作（共 48 个工作日）。全年应急值守、

政务值班等工作，由 2 名工作人员负责，每人每月需要 1 个工作

日，合计 2×1×12=48 个工作日。

（2）应急管理信息化工作（共 104 个工作日）。全年应急

管理信息化建设和应急指挥中心建设和管理工作，由 2 名工作人

员负责，每人每周需要 1 个工作日，合计 1×2×52=104 个工作

日。

（3）应急管理信息化平台管理（共 78 个工作日）。安徽省

应急管理信息化平台各级各类预案、队伍、物资等填报情况检查

通报调度，每周 1 次，每次 1.5 个工作日、1 名工作人员，合计

1×1.5×1×52=78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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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指导市直部门和有关企业应急预案演练工作（共 12 个

工作日）。指导市直部门全年应急预案演练共计 6 次，每次安排

一人参加，每次 1 个工作日，共计 6 个工作日；指导有关企业应

急预案演练共计 6 次，每次 1 个工作日，每次安排一人参加，共

计 6 个工作日，合计 1×1×6+1×1×6=12 个工作日。

（5）事故灾难现场协调保障和应急救援工作（共 10 个工作

日）。预计全年协调保障和应急救援各类事故灾难 5 次，每次 1

天、2 名工作人员，合计 5×1×2=10 个工作日。

（6）召开全市应急救援工作相关会议（共 12 个工作日）。

计划每半年召开一次全市应急救援相关工作会议，每次 3 个工作

日、2 名工作人员，合计 2×2×3=12 个工作日。

4.非执法工作日（220 个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包括学习、

培训、会议、考核、参加党群活动、法定年休假等。

（1） 学习、培训、考核、会议等（共 186 个工作日）

①每周每人学习、参加局会议半天，合计 0.5×2×52=52 个

工作日。

②培训全年每人 10 天，合计 10×2=20 个工作日。

③迎接考核，全年每人 5 天，合计 5×2=10 个工作日。

④资料整理归档、统计分析、转发文件等，每周每人需 1 天，

合计: 2×1×52=104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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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定年休假（共 10 个工作日）。应急科 2 人中，2 人

工作已满 1 年不满 10 年，每人年休假 5 天，合计 5×2=10 个工

作日。

（3）参加党群活动（共 24 个工作日）。每人每月 1 个工作

日，合计 1×2×12=24 个工作日。

三、检查安排

2023 年度监督检查共 7 家企业，共 14 个工作日，分为重点

检查和一般检查，一般检查以“双随机、一公开”方式实施检查。

其中：重点检查的单位共 6 家企业，占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的比例

为 85.7%，安排 12 个工作日，占年度监督检查工作日的比例为

85.7%；一般检查的单位共 1 家，占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的比例为

14.3%，安排 2个工作日，占年度监督检查工作日的比例为14.3%。

监督检查计划如下：

（一）重点检查企业工作安排

对列入《2023 年度安全生产应急管理重点检查单位名录库》

（见附表）内的企业进行重点检查，全年共 6 家企业，每年检查

1 次，每次 2 名执法人员，每家企业每次用时 1 个工作日，共需

要 6×1×2×1=12 个工作日。

（二）一般检查企业工作安排

采取“双随机一公开”方式，从监管对象数据库中随机抽取

1 家企业，每次 2 名执法人员，每家企业每次用时 1 个工作日，

共需要 1×2×1=2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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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023 年度安全生产应急管理重点检查单位名录库

序
号

企业名称 住所或地址 行业领域 备注

1
安徽郎溪南方水泥有限公司郎
溪县凌笪独山水泥用石灰岩矿

宣城市郎溪县伍牙山
林场 非煤矿山

2 宣城华通矿业有限公司
宣城市宣州区狸桥镇
马山埠

非煤矿山
近三年发生过造成
人员死亡的生产安
全事故的企业

3 安徽宣城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宣城市宣州区水东镇 建材

4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宁
国水泥厂

宁国市港口镇山门村 建材

5
安徽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宣城分公司

宣城高新区 危险化学品

6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安
徽宣城石油分公司

宣城巷口桥 危险化学品


